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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五）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 1.纳税地点 （1）除税收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居民企业
以企业登记注册地为纳税地点；但登记注册地在境外的，以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为纳税地点。居民企
业在中国境内设立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的，应当汇总计算并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（2）非居民企
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应当就其所设机构、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，以及发生在
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，以机构、场所所在地为纳税地点。非居民企业在
中国境内设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机构、场所的，经税务机关审核批准，可以选择由其主要机构、场所
汇总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（3）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、场所的，或者虽设立机构、场所但
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、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，以扣缴义务人所在地为纳税地点。 （4）除国务院
另有规定外，企业之间不得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2.纳税期限 企业所得税按年计征，分月或者分季预
缴，年终汇算清缴，多退少补。 企业所得税按纳税年度计算。纳税年度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
。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中间开业，或者终止经营活动，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不足12个月的，应
当以其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度。企业依法清算时，应当以清算期间作为一个纳税年度。 3.纳税申
报 企业所得税分月或者分季预缴。企业应当自月份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15日内，向税务机关报送预缴
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，预缴税款。 企业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分月或者分季预缴企业所得税时，应
当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；按照月度或者季度的实际利润额预缴有困难的，可以按照上
一纳税年度应纳税所得额的月度或者季度平均额预缴，或者按照经税务机关认可的其他方法预缴。预
缴方法一经确定，该纳税年度内不得随意变更。 企业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5个月内，向税务机关报
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，并汇算清缴，结清应缴应退税款。 企业在报送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
时，应当按照规定附送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有关资料。 企业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活动的，应当自实际
经营终止之日起60日内，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。 企业应当在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就
其清算所得向税务机关申报并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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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书很实用，很好，推荐大家选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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